
 — 1 — 

附件 2 

 

《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则
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 
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家发展改革委 国家能源局关于加快建设全

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》（发改体改〔2022〕118 号）、

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关于建立健全电力辅助服务市场

价格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价格〔2024〕196 号）等相关政策要求，

对原规则《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运营规则（试行）》

进行修订完善，形成《川渝一体化电力调峰辅助服务市场交易规

则（征求意见稿）》。有关修订说明如下： 

一、修订原则 

一是适应市场政策背景新要求，进一步实现调节性资源跨省

优化配置，通过市场化手段满足省间电力调峰辅助服务调节需

求。二是构建适应新型市场主体参与的市场机制，积极服务新型

电力系统构建，不断培育多元化市场主体，激励新型市场主体参

与系统调节。三是提高交易模式适应性、降低资源制约影响。四

是强化本市场功能定位、优化与两级现货市场体系的衔接，发挥

本市场对省间电力协同互济和促进清洁能源跨省消纳的积极作

用。 

二、修订方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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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构建新型市场主体参与的调峰市场机制 

根据国家相关政策及规则要求，进一步扩大了参与川渝电力

调峰辅助服务市场的市场主体范围。统筹兼顾电网调节性资源需

求以及储能、抽蓄和负荷侧调节资源等新型市场主体自身特性，

明确了新型市场主体参与清洁能源电力调峰的交易机制。 

（二）完善调峰市场出清机制 

采用双边报价和摘牌交易相结合的两阶段出清机制，最大程

度减少清洁能源弃电风险，促进清洁能源充分消纳。 

（三）调整调峰市场各类主体结算机制 

服务需求方通过售出调峰市场出清电量获取增量发电收益，

服务提供方向所在省（市）电网企业支付结算费用。 

（四）川渝电力辅助服务出清结果省内金融执行 

省内调节性资源优先满足本省电力辅助服务需求。出清结果

在省间联络线上物理执行，不影响省内现货市场的出清和结算。 

三、修订主要内容 

（一）明确了川渝电力辅助服务的适用范围、启动条件和执

行方式等 

本规则所指电力辅助服务是指在川渝区域内，当省（市）内

调峰资源无法满足本省（市）电力辅助服务需求时，以市场化方

式开展的调节性资源跨省（市）调用，通过调整省间联络线电力

计划的方式实现。 

川渝电力辅助服务可在全年范围内全时段按需开展。当某一

省级电网预测平衡调节能力不足，相应省级电力调度机构向区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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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力调度机构进行市场申报，市场运营机构及时启动川渝电力辅

助服务。 

省（市）内调节性资源优先满足本省（市）内电力辅助服务

需求，富余能力参加川渝电力辅助服务交易。 

（二）明确了川渝电力辅助服务的市场成员、各方权利和义

务、准入条件等 

市场主体包括发电企业（含抽水蓄能电站）和新型市场主体。

新型市场主体包括独立储能，电动汽车充电桩、可控负荷、虚拟

电厂等负荷侧调节资源（含独立参与或以聚合方式）。 

（三）细化市场主体、市场申报、市场出清等各项工作流程 

服务提供方：调节性资源富余省(市)的单机容量 100 兆瓦及

以上的统调并网燃煤火电机组，充电功率 5 兆瓦及以上且持续充

电时间 2 小时及以上的统调并网独立储能，单机容量 100 兆瓦及

以上的统调并网抽水蓄能电站，电动汽车充电桩、可控负荷、虚

拟电厂等负荷侧调节资源。 

服务需求方：调节性资源不足省的水电、风电、光伏发电单

元。 

市场运营机构组织市场主体进行市场申报和出清。服务提供

方申报信息为川渝电力辅助服务所产生的跨省交易电量在服务

提供方省（电量购入省）的落地电力和价格。服务需求方申报信

息为川渝电力辅助服务所产生的跨省交易电量在服务需求方省

（电量送出省）的上网电力和价格。 

为减少清洁能源弃电风险，促进清洁能源充分消纳，清洁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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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电力调峰交易分为两个阶段组织。 

第一阶段交易机制采用“双边报价、统一边际出清”方式开

展： 

（一）将每个交易时段服务提供方的折算价格从高到低排

序、服务需求方的申报价格从低到高排序，按照服务双方价差递

减的原则依次出清，价差最大的交易对优先成交，直至价差小于

零或满足该交易时段调峰需求。最后一笔成交量的服务提供方折

算价格与服务需求方申报价格的平均值作为第一阶段边际出清

价格。 

（二）当存在多个服务提供方申报价格等于边际出清价格

时，中标电力按服务提供方申报电力比例分配；当存在多个服务

需求方申报价格等于边际出清价格时，中标电力按服务需求方申

报需求比例分配。 

若第一阶段成交量无法满足省（市）全部调峰需求，则剩余

的省（市）调峰需求参与第二阶段交易。第二阶段交易采用“服

务提供方集中竞价统一边际价格出清、服务需求方摘牌”交易机

制： 

（一）服务提供方不再申报“电力-价格”曲线。将服务提供

方第一阶段申报的“电力-价格”曲线减去第一阶段中标的电力，

形成第二阶段“电力-价格”曲线，参与第二阶段交易。 

（二）将每个交易时段服务提供方的折算价格从高到低排

序，直至满足该时段服务需求方剩余调峰需求。形成第二阶段统

一边际预出清价格及中标电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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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服务需求方根据第二阶段预出清结果按自愿原则进行

摘牌，通过摘牌成交的总量形成第二阶段最终出清价格及中标电

力。 

（四）当存在多个服务提供方申报价格等于边际出清价格

时，中标电力按服务提供方申报电力比例分配；当出现服务需求

方摘牌总量大于服务提供方申报能力时，中标电力按服务需求方

申报需求比例分配。 

（四）规范交易组织流程 

工作日可组织次日 96 个时段的日前川渝电力辅助服务，明确

可在全年全时段按需开展。日内按照日前市场机制相同的规则进

行申报和出清，需保证在每个交易时段 30 分钟前确定该时段的成

交情况。 

市场组织时序按照省内预出清、省间现货、川渝电力辅助服

务的流程组织，省间、省内市场衔接更紧密。 

  


